
体育与欧盟法相互交叉融合构成了现代

体育法的最重要方面。 博斯曼案判决以来，

欧盟已成为法律与体育相互作用的引领者。

他认为， 三个重要的欧盟体育条约和博斯曼

法案在欧盟体育法律体系形成过程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第一个条约是 1997 年在阿姆斯特丹欧

洲议会上形成的 《阿姆斯特丹体育宣言》。

宣言强调了体育的社会意义和在促进欧盟一

体化及公民团结方面的作用， 要求欧盟各国

在影响体育的重大问题时听取体育联盟的意

见， 并对业余体育的特性给予特殊的考虑。

这是欧洲议会第一次将体育问题列入宣言正

式文本之中。 同时， 宣言还确立了“体育的

欧洲模式”， 即构建以体育俱乐部为基础，

各地区、 各国家、 全欧洲的体育联盟逐级向

上的金字塔式欧洲体育模式。

第二个条约是 2000 年的 《欧洲议会尼

斯体育宣言》。 宣言指出：“体育组织和会员国

在实施体育事务中负有主要责任。 尽管在这

一领域没有任何直接权， 但共同体必须在条

约的规定下行动，考虑体育内在的社会性、教

育性和文化性并予以特殊对待， 体育的道德

规范和团结等社会作用应得到尊重和培育。 ”

尼斯宣言还包含了大众体育、 体育联盟的作

用、 体育训练政策的保护、 体育的经济背景

与团结以及转会制度等多方面内容。

第三个条约是 《里斯本条约》。 该条约

对欧盟条约进行了重大修改， 2009 年 12 月

生效后， 将 《欧洲宪法条约》 改为 《欧盟运

行条约》， 成为体育首次正式进入欧盟法律的条

约。 《欧盟运行条约》 第 165 条规定： 欧盟将

致力于促进欧洲体育， 同时考虑体育的特殊性，

其构成基于自愿性活动和社会教育功能；欧盟的

行为旨在通过促进公平公开的体育竞争和体育

各机构之间的合作， 扩大欧洲体育运动的规模。

条约强调要保护运动员特别是年轻运动员的身

心健康发展；欧盟的各成员国要加强与第三国以

及与主管教育、 体育的国际组织 （尤其是欧洲

议会） 的合作等。 与 《阿姆斯特丹体育宣言》

和 《欧洲议会尼斯体育宣言》 没有法律约束力

不同, 《欧盟运行条约》 能够使欧盟在支持、 协

调各成员国的体育行为方面具有法律决定权。

博斯曼法案是由职业足球运动员博斯曼与

其所属俱乐部因转会纠纷而形成的法案。 1990

年足球运动员博斯曼在比利时列日俱乐部服役

合同期满之际， 提出转会到法国敦刻尔克俱乐

部服役。 根据当时欧洲足球的转会制度， 列日

俱乐部向对方俱乐部索要一笔转会费， 由于列

日俱乐部未能得到转会费， 博斯曼转会未果，

处于失业状态。 随后， 博斯曼将列日俱乐部、

比利时足协和欧洲足联一并告上比利时法庭。

1995 年 12 月 15 日欧洲法院作出裁决， 认定俱

乐部在球员合同期满后索要转会费， 违反了

《罗马条约》 第 48 条关于“劳动者自由流动的

权利” 的法律条款， 博斯曼胜诉。 博斯曼法案

在国际体育界产生了强烈反响， 具有里程碑意

义。 这一法案结束了长期以来法律不干涉体育

的历史， 开一般法律对体育事件具有法律约束

力的先河。 （来源： 《民主与法制》）

体育法的欧洲模式

《体育振兴法》 是 1961 年日本政府

颁布的最重要的体育法律， 涉及体育的目

的、 实施方针、 社会体育、 学校体育、 竞

技体育等方面， 之后经过 7 次修改， 为推

动日本体育事业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日

本 《体育振兴法》 加强了国家对国民体质

的重视， 使日本体育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法

律， 形成了强有力的政策基础， 但也有的

日本学者指出了 《体育振兴法》 的不足，

建议修改。 比如日本学者滨野吉生认为：

“从体育权利具体化的法律视角来看，

《体育振兴法》 没有经费预算保证， 缺乏

针对社区体育设施不足的诉求手段等是其

不足之处。” 他主张日本政府应制定明确

体育权利并有经费预算保证的体育基本

法。

2011 年， 日本第 177 次国会上通过的

《体育基本法》， 对于 21 世纪日本体育事

业的发展意义重大。

日本 《体育基本法》 的立法， 最初是

由日本体育法学会发起并全力推进的一项

重要任务。 1992 年日本体育法学会成立

之初就指出了日本 《体育振兴法》 的不足

和制定新 《体育振兴法》 的动议。 1995

年 12 月， 在第三次会员大会上通过了

《体育基本法制定的呼吁》， 成立了体育基

本法研究专门委员会； 1997 年 12 月， 在第

五次会员大会上， 提出了 《体育基本法纲

要案》 之后， 经过日本体育法学会的艰苦

努力和多方呼吁， 2006 年 12 月， 成立了

“体育振兴恳谈会” 文部省咨询机构； 2007

年 8 月， 提出了“体育立国” 的总结报告

和制定 《新体育振兴法》 的建言； 2007 年

11 月， 体育议员联盟接受了“体育振兴恳

谈会” 的报告； 2009 年 4 月， 体育议员联

盟将“新 《体育振兴法》 制定规划” 修改

为“关于体育基本法论点的整理” , 同年

5 月提交给议员联盟总会； 议员联盟总会将

法律名称改为 《体育基本法》 供各党派讨

论； 2011 年 6 月， 《体育基本法》 获得国

会通过， 成为日本国家法律第 78 号。

围绕 《体育基本法》， 日本学者从不同

视角展开了探讨。 《体育基本法》 提出了

体育是全体日本国民的权利； 《体育基本

法》 在残障人体育、 职业体育、 学校体育、

体育产业等方面扩大了法的辐射范围； 明

确规定了作为私人团体的体育社团内涵；

明确规定了提高竞技水平及其实施策略。

这些均体现了 《体育基本法》 与以往的体

育国家法体系有重大变革， 具有重要意义。

“体育立国” 背景下的日本体育立法

《美国体育法模式》 中指出了美国职

业体育、 业余体育和大学体育领域中的不

同法律体系。 一般法律主要适用于职业体

育， 如反垄断法、 劳动法、 侵权法等； 业

余体育法主要适用于业余体育和大学体

育； 法院裁决的体育判例对类似诉讼案具

有法律意义。

而在 《学习过去： 影响校园娱乐、 体

育的法律案例分析》 中， 对美国大学

1979～2009 年的 51 个典型体育诉讼案例

进行了分类统计， 其中 32 例各种侵权诉

讼中大多数涉及校园休闲和体育活动的人

身伤害诉讼。 《体育法、 案例与资料》 一

书中， 对职业体育、 业余体育领域数百个

体育诉讼案例的产生背景和法院裁决结果

进行了翔实的分析， 构成了美国体育立法

的重要内容。

美国最具代表性的体育法是 1978 年颁

布的 《业余体育法》， 该法在美国大众体育

和奥林匹克运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1998

年， 由参议员泰德·斯蒂文森发起对业余体

育法进行了修改， 改名为 《泰德·斯蒂文森

奥林匹克与业余体育法》。 该法在残障运动

员参加残奥会、 发挥运动员在美国奥委会治

理中的作用以及妇女、 少数民族运动员参与

奥林匹克运动等方面扩大了美国奥委会的职

权与责任， 推动了美国大众体育的发展。

另外， 美国还先后出台了 《体育经纪人

责任信任法》 《体育广播法》 《公平披露体

育信息法》 和 《体育竞争贿赂法》 等多个专

门性体育法律， 构成了完整的美国体育法律

体系。

完整的美国体育法律体系

国外体育

立法经验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五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 《中华

人民共和国体育法》， 并将于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 这是该法自

1995 年颁布施行后， 时隔 27 年进

行的第一次全面系统的修订。

本期“域外之音”介绍的就是国

外关于体育法的一些立法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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